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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真实性的回归
———兼论证据概念的解释方法

林劲松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08)

[摘 要]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证据概念的定义上“材料说”取代了“事实说”,导致由“事实说”引申

出来的“证据应当真实”的命题面临被否定的风险。证据真实性的传统解释陷人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

维方式的误区,难以自圆其说。以现代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为指导,证据的真实性应当被解释为“主张

真实”,以便对“事实说”质疑论的洁问做出合理解答。证据概念的解释本身具有多样性,不宜采用规范、

统一的立法方式。在我国立法继续将证据概念法定化的既成事实下,包容证据真实性的解释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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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ngtotheTruthofEvidence:OntheMethodsofInterpreting
theConceptofEvidence

LinJinsong
(GuanghuaLawSchool,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08,China)

Abstract:Inthepast,"doctrineoffact"hadcommonlybeenusedinacademicfieldtorefertothe
interpretationoftheconceptofevidence,whichisprovidedintheCriminalProcedureCode.Thisview
claimsthatevidenceisfactwhichisusedtoprovethetruthsituationofacase.However,intheeyesof
theopponentofthisdoctrine,theessenceof"doctrineoffact"liesinemphasizingthetruthofevidence,

soitnotonlybreachestheepistemologyofdialecticalmaterialist,butalsoisinconsistentwiththelogic
andpracticeofapplyingevidence.WiththeamendmentoftheCriminalProcedureCodein2012,

"doctrineoffact"wasreplacedby"doctrineofmaterial"asastatutorydefinitionoftheconceptof
evidence."Doctrineofmaterial"avoidsanalyzingthetruthofevidence,aswhetheritistrueornot,any
"material"canbeconsideredtobeevidenceinprocedure.Thischangewillgiverisetoariskthatthe
propositionthatevidencemustbetrue,whichisderivedfrom"doctrineoffact"wouldbenegated.In
fact,theinterpretationsoftheconceptofevidenceinthesetwodoctrinesaresimplyapplyingthe
epistemologyofdialecticalmaterialistwithoutdiscrimination.Theyconcentrateonthequestionwhether
the"objectivetruth,"whichissubjectinfullaccordancewithobject,canberealized.Therefore,theyfall



intotheontologicalandmetaphysicalwayofthinking,andaredifficulttojustifythemselves.Applying
theinter-subjectivitytheoryofmodernepistemology,anewwayofinterpretingthetruthofevidencewill
befound.Fromtheperspectiveofthistheory,thepurposeofcognitiveactivityistoformareasonable
andacceptableresultofcognitionbymeansofinter-subjectiveevaluationandidentification,butnotto
seektheabsolutetruthofthecontentofcognition.Inthelightofthistheory,thetruthofevidencemust
beinterpretedas"allegedtruth,"thatis,apositivejudgmentmadebytheproceduresubjectwhotenders
evidenceinthewayofwordorstatement.Onlyhavingthequalityof"allegedtruth,"canevidenceenter
aprocedureandbecomecognitiveobjectofeachproceduresubject."Allegedtruth"isnotobjectivetruth,

butisasortofpositivejudgmentorconclusionmadebythesubjectwhocognizesevidencethatthe
contentofcognitionaccordswiththeobjectofcognition.However,itdoesnotmeanthatthesubject
whocognizesevidencecanaffirmorpromisethetruthofevidencearbitrarily.Ifthetruthofevidenceis
interpretedas"allegedtruth,"itwillbefoundthat,theopinionwhich"evidencemustbetruth"neither
breachestheepistemologyofdialecticalmaterialist,norcontradictsthelogicandpracticeofapplying
evidence.Thereareavarietyofmethodstodefinetheconceptofevidence,anditisunsuitabletodefine
thisconceptinastandardandunifiedwayoflegislation.Underthebackgroundthatthedefinitionofthe
conceptofevidenceisstillprovidedbyChineselegislation,itisveryimportanttocontainandacceptthe
variousinterpretationofthetruthofevidence."Evidencemustbetruth"canbereasonablyexplained
baseson"allegedtruth"intheoryandlogic,and"allegedtruth"canalsoguidethepartiestoproduce
evidencetruthfullyandthetrialsubjecttoevaluateandjudgetheevidencediscreetly.
Keywords:truthofevidence;conceptofevidence;methodofinterpreting;epistemology;

inter-subjectivity;objectivetruth;allegedtruth

一、从“事实”到“材料”:法定证据概念的真实性之争

如何定义证据的概念,在我国法学界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其中,对证据法定概念的理解和
质疑是这一争议的核心内容。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首
次以法条的形式规定了证据的概念。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这一规定(第42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做出同样的规定,但并不影响这一法定概念一度成为通
行于各门诉讼法学科的关于证据的权威性、经典性解释①。这种证据定义的解释方式被学界通称
为“事实说”,即证据是事实,并且是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

然而,对这一权威性证据定义的质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而质疑的焦点则集中在证据的真实性
上[1]103。反对“事实说”的学者认为,“事实说”的本质是强调证据应当具有真实性,这不仅违背了辩
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而且与运用证据的逻辑与实践相矛盾。理由大致如下:首先,辩证唯物主
义认识论认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能达到相对真理性的认识。在具体的诉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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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中,这种解释一度非常流行,虽然在具体表述上存在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具体可参见陈一云主
编《证据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柴发
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等等。



程中,基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真理性认识的相对性更加明显,人们无法实现对证据绝对
真实性的认识。其次,如果证据是真实的,那么整个诉讼过程中对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活动便纯
属多余。正是因为证据真假莫辨,才需要在诉讼过程中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再次,案件事实是已经
发生了的过去的事实,需要在诉讼过程中运用证据加以证明。在“案件真实情况”尚未明了的情况
下断定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显然违背了证明的逻辑。最后,《刑事诉讼法》在列举了证据的
种类之后又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在立法逻辑上与证据的法
定概念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实际上也否定了证据定义中的真实性。

饱受质疑之后,法定证据概念的“事实说”终于让位给了“材料说”。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
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标志着立法舞台上“事实说”的退出
和“材料说”的登场。其实,早在立法规定出台之前,“材料说”就已为一些学者所主张①,立法的修
改无非意味着“材料说”正式取代“事实说”,成为我国法学界对证据定义的权威解释。从字面上来
看,“材料说”与“事实说”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证据真实性的回避,它不再认为证据是“事实”。“材料”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它们都可能成为诉讼证据。这一修改被认为显示出对证据运用的常
识、经验和规律的尊重,克服了“事实说”的缺陷,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和立法上的进步[2]27。 

当然,法律的修改不可能也不应当终结理论上的争议。相反,在法律修改之后,重新审视法律
修改的内容和相关理论问题,将有助于人们对新的规定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就证据的定义而言,

在“材料说”取代“事实说”之后,人们仍然有理由追问:在理解证据的概念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证
据的真实性? “事实说”对证据真实性的坚守真的是违反逻辑且毫无价值的吗? “材料说”意味着对
证据真实性的抛弃或否定吗? 真实性是否能够及是否应当在证据概念的解释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二、证据真实性传统解释的困境

运用证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认识证据的过程,即证据的运用主体对证据所能起到的证明
案件事实的作用做出的分析与判断。与人类所有的认识活动一样,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认识主体
与认识客体(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关系。因此,在讨论证据的真实性时,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
导是十分必要且毋庸置疑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宏观的哲学理论,如果不加区
分、简单机械地套用到一切具体的认识领域,则容易陷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所谓“本体论思维方式”,意指一种特有的看待问题、理解世界的哲学原则和解释框架,它是本
体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解世界的思维逻辑。虽然现代西方哲学家从
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不同的表述和概括,但都认为它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第一,追求终极实在的绝对主义原则。与感性现象世界相比,本体论所寻求的本体处于绝对优先的
第一的地位。第二,追求“先定本性”的还原论和本质主义原则。以本体为中心的逻辑规定性被视
为事物的本质,具体存在均可从这种本质推演出来,因此在解释事物时,它习惯于从一种先定的原
则或规定出发来演绎现存世界的现在和将来,现存世界只有被还原到第一原理和最终实体,才能获
得合乎逻辑的解释。第三,非时间、非语境的同一性原则。非时间、非语境的本体清除了事物的差
异性和多样性,并对后者具有绝对的主导性和支配权,它永恒在场,具有以一驭万的解释力量[3]45。

采用本体论思维方式来处理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关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第一,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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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可参见应松年主编《中国行政诉讼法讲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
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郑旭、毕玉谦《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识活动的把握是直观的、机械的,即认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思维与存在之间是直接的二元关系。它
没有深人到认识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中介环节、背景条件等更为复杂的结构中去,因而无法回答诸
如认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何在等问题。第二,对认识活动的把握是抽象的、思辨的,
即在一种纯粹无差别的主客体二元结构的条件中来考察认识现象,并试图从中抽象出普遍的认识规
律和程式,而不是把认识活动和现象放置于具体的生活和实践的存在境域去考察它们的生成和发展、
具体历史性的意义和标准。第三,在思维取向上具有绝对性的特征,即在主客二分的认识构架中追求
认识的绝对基础、绝对本质、绝对来源、绝对标准,致力于探究认识的绝对普遍性、客观性、必然性、可
靠性和明证性[4]70。于是,在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框架下,人们陷人了一种难以自拔的矛盾之中:人们
希望去认识那个普遍的、绝对的客观世界,但又只能认识到他们能够认识的世界;人们希望用那个
绝对永恒的世界来检验自己认识的真理性,但却又不知那个永恒的绝对世界究竟为何物。

“事实说”对证据真实性的传统解释恰恰陷人了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误区,将证据的认识主体设
定为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并认为它对证据这一对象的认识能够达到且必须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
与客观实在完全一致的绝对真实程度。显然,这种解释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人的认识的
无限性和绝对真理性认识的可能性这一理想状态的简单套用。它立足于人类整体的认识能力,关
注认识内容与客观存在的符合性,是一种着眼于抽象主体、强调客观真实性的分析思路。

不幸的是,质疑“事实说”的观点同样没有跳出本体论思维的樊篱,它只是套用了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的另一个侧面,即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相对真理性。它同样关注的是主观与客观完全符合
的“客观真实性”能否实现的问题,虽然它得出的是与“事实说”相反的结论。于是,在关于“事实说”
的理论争议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无论是“事实说”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分析证据
的真实性时都会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自己重要的理论依据,虽然最后的结论相异,但思路和
方法却高度一致,那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世界本质和普遍规律的认识原理直接适用于
诉讼上关于证据的认识,将主客观的完全一致作为判断、核实证据真实性的标准。由于诉讼过程毕
竟是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对证据认识主体的各种主客观限制是无法否认的,因此传统“事实说”的
解释显得难以自圆其说,而反驳“事实说”、质疑证据真实性的观点似乎让人觉得更有说服力。

三、“主张真实”:证据认识的主体间性与证据的真实性

(一)主体间性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

20世纪以后,现代认识论理论在许多方面对传统认识论进行了超越和发展,它们为证据的真
实性提供了更多的解释空间。这些理论中,主体间性理论对解释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尤其具有指导
意义。主体间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产生的一个理论范畴,它主要研究认识活动中主体之间的共
生性、平等性的交流关系。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批判的解释学家哈贝马斯
等都是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主体间性理论将认识论研究从以往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向了主
体与主体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显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
意义是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唯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
存在。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5]53在主体间性理论看来,不同的主体面临
着共同的认识对象,“每一个自我———主体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互一起地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
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它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是有效存在的,并且是通过这种‘共同生活’而明
晰地给定着”[6]63。因此,主体之间可以通过分享经验、相互理解与交流达成对认识结果的共识。
主体间的交流是通过语言符号来进行的。在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中,语言承担起认知、表达、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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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交流功能,而且,由于交往理性的存在,主体间的交流会共同遵循普遍的规范与秩序。“主体间
的可交流性和可相互检验性因而被称为‘实现科学客观性的认识论条件’。”[7]20

主体间性理论作为现代认识论哲学的重要理论,在解释人的认识的可靠性、真理性、客观有效
性方面,较之主客二元分立的传统认识论思维框架有着明显的优势。因为它“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
单纯性、抽象性和思辨性”,“放弃了传统认识论在主客二分的认识构架中对认识的绝对基础、绝对
本质、绝对来源、绝对可靠的标准的追求,转向寻求认识的相对性、或然性以及在主体间性层面上认
识的公共性、可公度性”[4]7273。在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认识活动需要实现的是通过主体间的相互
评价和鉴别,对认识对象形成合理的可接受的认识结果。这就避免了传统认识论经常面临的追求
绝对真实性却又无法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困境。

(二)证据认识过程中的“主张真实”

诉讼上对证据的认识就是一个典型的主体间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诉讼参与主体
分别从自己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对用于证明案件情况的证据进行相互的评价和鉴别,证据因而成为各
方诉讼参与主体共同的认识对象。然而,一项材料要想作为证据进人到这一主体间交流的过程中,首
先必须被赋予“主张真实”的属性。所谓“主张真实”,是指主张、提出证据的诉讼主体(举证主体)以言
词方式对证据的真实性做出的肯定性评价。换言之,证据只有在其使用者声称、保证真实的情况下,
才能进人诉讼,成为各方诉讼参与主体共同评价的对象。这里的真实是指:就实物证据(广义上的物
证)而言,证据来源是真实的,实物证据真实地产生于案件事实发生过程中;就言词证据(广义上的人
证)而言,陈述内容是真实的,陈述内容是陈述人对案件情况的正确感知并如实做出的陈述。

“主张真实”之所以构成证据的基本属性,是由证据认识的价值评价决定的。诉讼上对证据的认
识并不等同于抽象意义上的人对物质世界的普遍认识,甚至不同于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认识活动。普
遍认识或实证科学上的认识活动(如发现某种物质、物种的存在)与价值无涉,其目的在于通过认识主
体对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的全面、准确的把握,尽可能实现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的一致性。证据认
识却不同,其一个突出特征是认识过程中的价值评价。在认识论上,价值评价就是主体对客体属性与
主体需要之间价值关系的反映活动。主体自身的需要是主体对客体进行评价活动的出发点。主体总
是根据自身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来评判客体属性的意义。当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信息反
映到主体意识中时,主体就给予客体以肯定性的评价,当客体属性不能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信息反映
到主体意识中时,主体就给予客体以否定性的评价。而利益是评价活动的主体标准,主体在进行评价
活动时,总是自觉地用主体自身的利益来衡量客体属性对满足主体需要所具有的意义[8]28。证据认识
中的价值评价体现为证据认识服务于认识主体(诉讼参与主体)的诉讼目的。诉讼参与主体使用证据
的目的在于通过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案件事实,而证据“被认为真实”是证据发挥证明作用的必要
前提。因此,只有被认识主体评价为真实的材料才是有价值的,才能以证据的身份进人诉讼,成为证
明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一认识主体和评价主体一般是指有权提出证据的诉讼当事人①。

“主张真实”并非指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的符合性,即“事实说”的支持者与质疑者所讨论的客观
真实性,而是指认识主体做出的对认识内容符合认识对象的一种肯定性的判断和结论。但是,“主张
真实”并不意味着认识主体对证据真实性的任意保证和随意承诺,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的认识能力保
证了实现证据认识的相对真实或主观真实的可能性。一个理性的人能够对其认识对象的真实性做出
自己的判断,虽然他的判断不一定符合客观实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已经对此进行过充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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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我国,理论上一般认为刑事诉讼中的侦控机关是国家专门机关,不属于当事人的范畴。其实,就证据运用而言,它们与
当事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故此,本文所称当事人应做广义理解,包含了刑事诉讼中的侦控机关。



因此,“主张真实”中“真实”的实现具有相应的客观基础,而并非认知主体的主观臆断。另一方面,证
据认识的主体间性具有检验“主张真实”正确与否的功能。一般来说,诉讼中证据认识的完整过程包
括举证、质证、认证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典型的主体间对话过程,这种认识主体间的交流方式最大限度
地保障了证据认识的准确性。“主张真实”只是使一项材料能够以证据身份进人诉讼,这是证据认识
主体间对话的第一步(即“举证”),接下来,其他证据认识主体,如对方当事人、法官等将对这一证据进
行质疑(即“质证”)与认定(即“认证”)。各方认识主体或者运用其他证据,或者从常识、逻辑、经验等
各个方面共同对被主张真实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证据的多样性与证据审查判断过程的对抗性、辩
论性、公开性等使得错误的“主张真实”容易被发现,最终使该项证据起不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此
外,如果错误的“主张真实”被发现是认识主体违背自己的主观判断故意做出的虚假保证,亦即当事人
故意提供虚假证据,那么他不仅可能因诚信缺失而导致事实裁判者对其做出不利的心证,而且还可能
承担妨碍司法方面的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①。因此,尽管由于受认识能力有限、主观臆断、虚假表
述等因素的影响,不能排除存在错误的“主张真实”的可能性,但通常情况下,为避免承担不利的法
律后果,证据认识主体的“主张真实”应当是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的信以为真的判断。

(三)“主张真实”对“事实说”质疑论的回应

以“主张真实”来解释证据的真实性,可以合理解答“事实说”质疑论提出的几个疑问。第一,
“主张真实”不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主张真实”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相对真理
性认识原理,它并不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完全符合,而只要求认识主体根据自己的认识能力达到自以
为真的认识程度即可。第二,“主张真实”不否定证据查证的效力和意义。正是由于“主张真实”的
证据只是一方认识主体声明为真的证据,其他认识主体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才需要在诉讼中
进行一个举证、质证、认证的证据审查过程。通过不同认识主体间的交流对“主张真实”达成共识的
证据,或者由权威的事实裁判主体(如法官)对“主张真实”做出认可的证据,将被视为真实的证据而
可能最终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在此,检验证据真实与否的标准或方法不再是那个认识之外
的、难以琢磨的客观实在,而是可以现实运作的诉讼过程中不同认识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证据追
求的真实也不再是客观真实,而是一种认识主体间可接受的真实。第三,“证据用来证明案件的真
实情况”并不违反证明的逻辑。使用证据的目的是证明案情,既然可以将证据的真实性解释为“主
张真实”,那么同样可以将案件的真实情况解释为“主张的真实情况”而非案件客观情况本身,即证
据认识主体用其“主张真实”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真实”的案情。这种解释完全符合证明的逻
辑②。第四,在坚持“主张真实”的前提下,《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
案的根据”,没有违反立法逻辑。如前所述,正是“主张真实”突出了证据查证的必要性。另外,此处
的“查证属实”、“定案的根据”的用词,是从办案机关特别是审判方的角度对证据真实性判断的强
调,因为这些公权力机关对证据的“主张真实”的判断和是否认可,决定着一项材料的证据效力。这
种判断因权威更具法律意义,立法上有必要予以特别强调。当然,“查证属实”的证据并不必然成为
“定案的根据”。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除了审查判断证据的真实性以外,还必须对证据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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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根据诉讼法和刑法的规定,对这些行为,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如果构成犯罪的,可以适用刑法规定的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包庇罪,徇私枉法罪等相关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除将“事实”改为“材料”外,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与此前《刑事
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还存在一处差异,那便是将以前的“案件真实情况”改为“案件
事实”。从中可以发现,修法者在刻意回避“真实”一词。然而,如果仍然将“案件事实”理解为案件的客观事实,那么“案件
事实”实际上等同于“案件真实情况”,只是用词不同而已,这种立法上的修改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继续陷人传统“事实
说”解释的困境之中。因此,此处的“案件事实”应理解为“主张的案件事实”或“争议的案件事实”。



件事实的关联性的有无及其程度做出判断。

四、包容真实性:证据概念的解释方法

关于证据概念的解释,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除了本文已经讨论的“事实说”和“材料说”之
外,我国大陆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观点还有许多种,例如,有的将证据定义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
(“根据说”)[9]108,有的将证据解释为“从证据载体中得出的,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命题”(“命题
说”)[10]136,有的将证据解释为“用来证明证据事实的载体”(“载体说”)[2]28,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的学者视证据为“证明事实之方法”[11]1008,有的学者视证据为在诉讼程序中使
事实明显之“原因”[12]206207。在西方国家,有关证据的解释也多种多样,有的认为证据是当事人为
证明案件而向法庭提供的“信息”[13]14,有的认为证据是可能影响案件事实发现者判断的“材
料”[14]2,其中也有认为证据应当真实的观点[14]2。

证据概念解释的多样性本身是一种正常现象。首先,对任何一项事物的定义都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做出不同的理解。就证据这一抽象而又宽泛的概念而言,学者们既可以从证据的形式、实质、
内容、功能等不同侧面进行分析,也可以从不同的诉讼制度、诉讼阶段或诉讼主体进行阐释,还可以
从哲学、逻辑学、法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进行评析。不可否认,每种解释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相应
的理论价值。其次,证据概念不属于证据规则,没有法律上的规范功能,因而没有必要追求一种规
范的、统一的解释。证据规则具体解决证据材料能否进人诉讼(如“可采性规则”)以及如何在诉讼
中使用(如“交叉询问规则”)的问题,需要明确的规定和权威的解释。证据概念却不同。证据概念
作为理论问题,应当允许和鼓励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学术需要进行充分的探讨和界定。这
种分析方式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而且有助于不断丰富证据概念的内涵、深化证据概念的理
论价值。再次,对证据概念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因为在定义时,不仅“任何普遍性的
概括都不免以遗漏和牺牲具体性和差别性为代价”,“我们应对这种概括的特定意义和理论有限性
保持清醒的自觉”[3]1,而且用来定义被定义项的词理论上同样存在着如何被定义的问题,在许多情
形下难以避免循环定义或定义反复的逻辑困局。以上述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几种观点来说,“事实
说”带来了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等难以厘清的纷争;“材料说”将法庭上被告
人、证人等当庭产生的口头言词陈述归人材料,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根据说”会导致将事实推
理过程中的常识、经验法则等“根据”纳人证据范畴,不合理地扩大了证据的外延;“命题说”不仅存
在用“证据载体”来解释证据的同义反复问题,而且缺乏法律语言必要的通俗性,易产生理解上的困
难;“载体说”同样存在用“证据事实”来解释证据的同义反复问题,此外还可能面临言词证据的载体
是陈述主体(人)还是语言(声音抑或文字)的洁问。可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证据给
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完美无缺的终极定义。

正因如此,证据概念是不应采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的。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很少
有采用法律条文规定证据概念的现象。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继续沿袭了前两次立法、
修法的传统,在法律文本中明确证据的定义,这种做法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存在一定的弊端,那就是
不当地钳制了证据概念解释的多样性。或许在部分人看来,法定证据概念既然已经形成,就代表了
权威解释的产生,不容轻易予以质疑,同时也缺乏进一步理论探讨的必要和动力。即使有人希望继
续就证据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法定证据概念也很有可能被用来作为反驳新观点的强有力的论据。

那么,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继续采用法定证据概念的既成事实下,如何避免证据概念法定化后
可能带来的弊端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包容证据真实性的解释显得尤为重要。在法定证
据概念从“事实说”转向“材料说”后,可能会让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证据应当真实”的观点理应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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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议的历史舞台,或者至少不必给予过多的学术关注。
诚然,正如所有其他对证据进行定义的观点一样,“事实说”也并非一种无懈可击的完美定义,

但是,由“事实说”引发的“证据应当真实”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逻辑上可以用“主张真实”来进行合
理解释,具有相应的理论价值,而且在诉讼实践中具有现实的引导功能。这种引导功能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引导当事人如实举证。对真实性的强调无异于时时提醒诉讼当事人要使用自己认
为真实的证据来证明案情,否则将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毫无疑问,这种提醒更有利于提高证据
审查的效率,促进诉讼公正的实现。这一点已经得到民事诉讼立法的呼应。2012年我国《民事诉
讼法》修改后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第13条第1款),“虽然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没有诉讼主体
范围的限制,但其重点在于规范当事人的诉讼行为”[15]153。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一直被视为诚实
信用原则的主要内容,其中,如实举证应当是当事人“真实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引导审判
主体慎重认证。证据的真实性毕竟只是举证一方主张、声称的真实性,其正确性如何有待于诉讼过
程中事实裁判主体的严格审查和判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这种引导功能更有其特殊的价值。我
国刑事诉讼体制并不强调法院的独立性,在公检法是一家的传统司法文化和侦查、起诉、审判三机
关职能及管理模式高度同质化的影响下,审判主体对侦控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容易轻易认同,使
证据审查流于形式。“主张真实”的观点可以促使审判主体充分意识到自身与侦控方在证据真实性
理解上应当存在的差异,从而认真行使其审查、认定证据的职能,减少、避免错案的发生。

所有这些既体现出“事实说”的理论价值,也是这一传统观点对我国诉讼实践的贡献所在。所
以,“材料说”的法定化不应当导致对证据真实性的完全否定。继续坚持证据概念解释的多样性,包
容包括证据真实性在内的各种解释路径和方法,是对待证据概念这一学术问题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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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事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杜志明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谈及学潮,无不提及五四运动,但它不是中国学潮发展的起点,而是晚清以来学生风潮发展的成熟表现。中国新式学
堂到20世纪初渐具规模,严重的内忧外患推动学生较早形成自发运动(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绪论》,学林出
版社1995年版)。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发生的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事件就是中国早期学生风潮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浙江大学堂有学生丢失一件马褂,总理劳乃宣适归桐乡,稽查戴克恭处理此事,戴推脱不予
理睬。后学生聚集商议对策,要求戴彻查此事,戴向学生曰:“失物不获,我失职,愿辞!”(《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记寄齐》,载
《经济丛编》1903年第26期)事后,戴却向总理谗言,斥退参与要求查找失物的学生六人。院内学生闻此变故,大为不满,起
而请愿,遭到拒绝,结果又导致八十余人自行退学(《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浙江潮(东京)》1903年第3期)。这是
浙大校史上一次极为严重的学潮事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浙江大学堂退学学生离开求是书院后,在杭州自建新民塾,电请蔡元培、吴稚晖“往杭赞助其事,两君以不能离沪辞之”
(《苏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但《苏报》三月二十二日所刊登的《敬告浙江志士》对新民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
为它是“建设新中国之小舞台”。退学学生“脱专制之轭,秩序竟然,无一暴动,真可谓文明自由者”,建设理想的新学校“是
真所谓具新中国国民之资格者”,此事件是“脱专制,昌民权”的牛刀小试。但认为新民塾在三个方面需要广大社会开明人
士的帮助:“曰经费,曰教科,曰保护学生”,希望“诸君不可不尽其力,有一分之力则尽一分,有十分之力则尽十分”。作者
“不能直接相助而不觉焦急无措以有此也,当亦诸君之所谅焉”(此文可能出自蔡元培之手,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
编》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罗迎陵女士(在沪犹太人地产巨商哈同的中国籍妻子)“平素节衣损食,未敢妄费”,然浙江大学堂“诸君之举动,关系中
国前途,故竭其绵薄,量力赞助”(乌目山僧《代罗迎陵女士复浙江退学生书》,《苏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八日)。

周作人在三月二十八日傍晚阅读《苏报》时,看到“浙江大学堂散学事,云已出居林司后东文昌阁学生中有车幼常者,吾
中表哪之妹倩也,虽不识其人而闻其名,久思谐之以进一言,尽吾爱乡之意”,思之良久,成千余言。四月十五日、十六日又
两次做致浙江大学堂退学诸君函,“劝组织军队与东京、上海相应”,抵制沙俄侵占东三省。周作人看到浙江“钱塘县又退
学,吾乡学界之力潮澎胀矣。自立之机或兆于此,为之大喜”(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周作人日记(1903—1904年)》,

见《鲁迅研究资料》12,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132页)。

有预见者认为“学堂为学生之学堂”,“学生者,将来中国之主人翁也”,并向当局发出警告:“此后当时以学生为目的而
尽去私人,勉倡公论以大反前日之所为,能若是学堂赖之,浙江之名誉赖之,不然则今日学生非可以威力屈者,异日学生未
必甘为奴者”,断言“我学生今虽屈,今虽可哀,然必为将来中国之主人翁”(《浙江大学堂》,《浙江潮(东京)》1903年第3期)。
《苏报》载文:“每叹我国之中芸芸学子,沉睡于奴隶界,二千年曾莫之醒,近始放一线光明,有诸君子之组织自治教育,前者
方口,后者继起,其腾掉奋励之志气,有足令人起敬者,是不营于四万万奴隶之中,突然降生国民也。”(乌目山僧《代罗迎陵
女士复浙江退学生书》,《苏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八日)

“自由平等之说,已弥布于学生人人之脑中”(《浙江大学堂》,《浙江潮(东京)》1903年第3期)。退学诸君宁做自由民,

不做封建奴隶,对于当局的专制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蔡元培、吴稚晖、周作人等人密切关注和支持浙江大学堂学
生的斗争,海内外多家报纸对此进行了持续的报道和评论,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效应。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事件是中国早期
学潮运动的先驱,培养了新国民,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是“建设新中国之小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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